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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作为号称“天下第一考”的司法考试，其难度并不仅仅表现在较低的通过率上，还表现在难复习
、难准备上。
十多个法律学科，近百部法典和司法解释，上万条的法律条文⋯⋯这一切交织在一起，让很多考生未
战先怯，直接放弃了。
于是，各种辅导教材、培训机构出现。
它们的核心在于告诉考生，司法考试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，怎样复习能够事半功倍。
同理，本书想要告诉考生的是，司法考试主观题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。
怎样复习主观题能够事半功倍。
　　主观题在司法考试中的分量其实并不重。
但是由于：（1）考查方式为主观题，需要考生自己写作作答。
（2）考查内容包含从法理学到部门法，从实体法到程序法，从民商法等私法学科到刑法、行政法等
公法学科的大量内容，所以考生对主观题往往更加紧张，也更加重祝。
　　而我们在多年司法考试培训过程中发现，对于主观题，很多考生在复习心态和复习方法上有明显
的错误：　　错误一。
认为主观题无须单独复习，反正主观题考的内容，客观题一样会考。
　　错误二，认为复习主观题就是拼命做题，于是花大量金钱去购买模拟试题，然后花大量时间去练
习、去写作。
　　错误三。
知道主观题很重要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复习，做题太耽误时间，不做题心又慌，最后在紧张中走上考
场。
　　事实上，由于主观题自身的特点，决定了其在命题上有不同于客观题的规律，又由于司法考试的
科学性越来越强，我们可以根据历年考题提炼出主观题的命题规律，便于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：
　　第一，主观题的题量有限，但学科覆盖面广，因此每一学科只能考查最重要的知识点。
这是考生复习主观题必须注意的问题。
如果说司法考试是一门放弃的艺术，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有所取舍的话，那么主观题就已经不是放
弃的艺术，而是突破的艺术，怎样找到考点并进行突破的艺术。
主观题要在七道左右的题目中，考查民法、民诉、商法、刑法、刑诉、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六个大学
科群的知识点，分到每个学科群只有1题左右的份额，即便转化成小题，也只有4-6道题。
而这几道小题中必然蕴藏着命题人认为的本学科最重要的知识，结合历年真题分析，就可以发现，主
观题的考点是相当集中的，因此是非常便于考生进行重点复习的。
　　第二，主观题需要考生亲自书写作答，因此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有更加牢固的掌握。
与客观题涂写选项不同，主观题增加了考试难度，考生只有在准确记忆知识点，精确分析题目中的法
律关系和法律要件，并能在考场上流利地表述出来后，方能得分。
因此，考生无法使用在选择题中惯用的排除法等技巧回答，更无法用投硬币等碰运气的方法，唯一的
办法就是，对重点的知识点，必须精确记忆，并达到流利表达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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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的知识点共分为四大部分：第一编，针对近几年新出现的题型简答题，根据最新司法考试大纲的
内容，结合真题，对简答题的重点理论部分—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精解。
第二编，针对案例简析题和分析题，按照民法、刑法、商法、民事诉讼法、刑事诉讼法、行政法的学
科划分，结合真题，将每个学科在主观题中常考的知识点加以总结整理，供考生集中复习。
第三编，针对已经日渐式微但还没有被明确取消的法律文书题，简单介绍写作技巧和准备方法。
第四编，针对分值比例不断提高的论述题，我们准备了“模板套路写作法”，为考生提供三个基础模
板，并提供了18个写作套路，考生只要按照这一方法去认真复习准备，则原本似乎无规律可循、无答
案可参考的论述题，也将迎刃而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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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三）监护责任的分配（被监护人侵权）　　1．监护的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：被监护人无独立
财产的，由监护人全部承担；但监护人尽了其监护责任的，可适当减轻其责任；被监护人有独立财产
的，应先从其财产中支付，余额由监护人承担。
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，单位不承担。
　　2．父母离婚后监护责任的承担：民通意见第158条，父母承担的并非平行责任：同该子女共同生
活的一方独立承担，只有在该方不能独立承担的，另一方才与其共同分担。
该另一方承担的，实际上是一种补充性赔偿责任。
注意，并非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承担主要责任，而另一方承担次要责任。
　　3．监护人不明时的责任承担：民通意见第159条，由顺序在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责任。
　　监护人与教育医疗单位赔偿责任的关系：被监护人若在幼儿园、学校等发生侵权行为，注意：《
民通意见》与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》的规定不一致：民通意见第160条规定，在幼儿园、学校及精神病
院生活学习治疗的无行为能力人，受到伤害的，有过错的单位应当给予适当的赔偿；致人伤害的，被
监护人仍然承担赔偿责任。
　　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》第7条规定，对未成年人（非无行为能力人）负有教育、保护、管理的教
育机构（不包括精神病院），未尽与其职责相关的义务，致使未成年人遭受损害，应当承担的是补充
赔偿责任，即该责任可能是次要责任，也可能是主要责任。
　　4．委托监护时的责任承担：民通意见第22条规定，原则上由监护人（委托人）承担，即使委托人
与受托人间对责任分担另有约定，也仍然由监护人（委托人）承担，其承担后，可以依照与受托人之
间的约定，向受托人追偿。
受托人确有过错的，由受托人与委托人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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